
	审批意见：                         锡署环审表[2019]2号

   内蒙古新锋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拟建的正蓝旗黑城子风电场10万千瓦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位于正蓝旗上都镇青格勒图嘎查、上都镇巴音高勒嘎查、上都镇阿尔善图牧场、黑城子示范区，距离正蓝旗北围子风电项目东南9km。工程建设总占地44.70hm2，其中永久占地3.40hm2、临时占地41.30hm2，占地类型全部为草地。工程共安装30台单机规模3.4MW风电机组，年平均上网电量为315500MWh。升压站通过单回220kV线路接入正蓝旗南部汇集站，汇集站以1回500kV线路接入锡盟特高压变电站外送。项目总投资72184.88万元，环保投资155.88万元，占总投资的0.22%。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中“允许类”类项目。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委员会《关于正蓝旗黑城子风电场10万千瓦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审查意见》（锡生态审[2018]322号）确认，本项目选址不涉及生态红线；项目符合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正蓝旗管控要求。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该《报告表》所列的地点、规模、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要严格按照《报告表》和设计文件的要求组织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期的环保措施，施工车辆须按规定线路行驶，对施工场地、施工便道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施工扬尘污染。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相关要求。
2、合理布局，采取低噪声设备和防噪措施，做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达标。噪声源应采取必要的减噪措施，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

3、施工时产生的弃土、弃石要填充低洼地带，不得破坏原地貌及景观，植被覆盖率要达到设计要求。建筑垃圾统一管理和处置，不得随意堆放。生活垃圾要定点收贮、及时清运，防止飞扬、逸散。生活废水经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绿化用水标准后，用于厂区绿化。
4、严格按照《报告表》中要求， 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以及环境保护投资概算。并将环保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

5、在升压站设置事故油池，底部需做防渗处理，并保证渗透系数≤10-10cm/s；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袋装运出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风机维修垃圾用铁桶收集后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6、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我局委托正蓝旗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公  章

经办人：                                          2019年2月21日


